
　　【公共政策评论•主持人语】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当前财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它已作为一项重要原则

写入新《预算法》中。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报告已经就这一主题进行

了连续九年的跟踪研究，从其调研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学界

在这一领域内影响最大的成果之一。从学术研究看，获得财政预算信息是经验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的前提

条件；从社会实践看，财政透明度是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检验和评价我国财政透明度改

革的客观尺度。本专栏希望更多有志于财政政策分析和制度改革的学人来关注并深化财政预算公开透明

这一主题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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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整体水平、省际差异与项目差异三方面对2017年我国省际财政透明度进行评估。结

果显示，虽然省际政府财政透明度逐年提升，但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整体水平依然较低，31个省份的平均

得分仅为48.26分；省际之间财政透明度差异依然明显，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44.51分；在各项要素评估

中，透明度得分相对较高的为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一般公共预算透明度，然后依次为社会保险基金透

明度、政府性基金预算透明度、部门预算透明度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透明度，而透明度得分最低的为政

府资产负债透明度和财政专户透明度。其中，财政专户透明度平均得分仅为4.68分。文章认为我国省级

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法制以及强化公众的参与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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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并确立了“到

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近年来，在良好制度环境的激励

下，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已成为完善政府治理的关键环节（魏志华等，2017）。只有财政信息公开

透明，社会公众才能有效地监督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效率（吕凯波等，2017）。因此，财

政透明不仅是建立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信息公开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首部全国性法规，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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